高阳县水利局权责清单事项总表
（共7类、23项）
单位：高阳县水利局（公章）
	总序号
	类别及序号
	项目名称及数量
	备注

	
	一、行政处罚
	共3项
	

	1
	1
	对未依法编报、变更水土保持方案而违法建设的处罚
	

	2
	2
	对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的处罚
	

	3
	3
	对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的处罚
	

	
	二、行政强制
	共2项
	

	4
	1
	对拒不停止水土保持违法行为的工具及施工机械、设备等的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
	

	5
	2
	对造成水土流失逾期仍不治理的代治理行政强制
	

	
	三、行政给付
	共2项
	

	6
	1
	中央财政补助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给付
	

	7
	2
	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给付
	

	
	四、行政裁决
	共1项
	

	8
	1
	水事纠纷裁决
	

	
	五、行政确认
	共1项
	

	9
	1
	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取水许可证真伪确认
	

	
	六、行政检查
	共9项
	

	10
	1
	对水资源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11
	2
	对影响堤防、水闸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活动的监管
	

	12
	3
	对生产建设项目进行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13
	4
	对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监督检查
	

	14
	5
	对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单位安全生产的行政检查
	

	15
	6
	对水利行业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及安全生产实施情况的监督
	

	16
	7
	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质量监督
	

	17
	8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及四乱问题监督检查
	

	18
	9
	对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非防洪建设项目的监管
	

	
	七、其他类
	共5项
	

	19
	1
	政府信息公开（依申请）
	

	20
	2
	应急取（排）水管理
	

	[bookmark: _GoBack]21
	3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
	

	22
	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
	

	23
	5
	蓄滞洪区安全管理和运用补偿
	



